
央企合规，蓄势而发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解读

2018年 11月 2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合规

管理指引（试行）》（简称“《指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指引》为由国资委履行出资人

职责的国家出资企业（简称“央企”）全面加强合规管理、提高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提出了

要求和指导。同时，《指引》规定地方国资监管机构可以参照其内容积极推进地方国企的合

规管理工作，意味着其内容将很可能推广适用于地方国企。为此，《指引》将对国有企业的

管理经营方式产生影响，也值得与国有企业存在投资或业务合作的商业伙伴予以关注。

一、《指引》制定的背景和意义

(一)我国企业合规管理的规范体系

在《指引》出台之前，一些行业监管机构或主管部门针对特定行业或领域出台过一系列规范，

例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2006年 10 月 20日生效）、《保险公司合规管理办法》

（2017年 7月 1 日生效并取代 2007年《保险公司合规管理指引》）、《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2017年 10月 1日生效并取代 2008年《证券公司合规管理试

行规定》）等。该等规范侧重于上述高度监管行业的从业机构的内部合规管理职责划分、在

相关业务环节中的合规管理要求以及法律责任。

在跨行业维度上，2017年 12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

发布了《合规管理体系指南》(GB/T 35770-2017)。该标准于 2018年 7月 1日起正式实施，

为国家推荐性标准，由企业自愿采用，其旨在为所有类型的组织就如何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

体系、识别和评价合规风险、建立并改进合规管理流程、应对和管控合规风险提供指导和建

议做法。该标准侧重于从管理学角度、流程和技术角度为企业提供指导。

2018年 7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

就中国企业在境外开展对外贸易、境外投资、海外运营以及海外工程建设等“走出去”相关业

务的合规管理工作提供了指引。

(二)央企合规监管进程和《指引》的发布

在央企监管方面，2014年国资委《关于推动落实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新五年规划有关事项的

通知》（国资发法规〔2014〕193号）提出，要按照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总体要求，力

争再通过五年努力，深化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法律顾问制度和法律工作体系建设，进一

步提升合规管理能力和依法治企能力，并将“大力加强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作为重点任务

之一。2015年 12月 8 日，国资委发布《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国资发法规

[2015]166号），明确要求央企“加快提升合规管理能力，建立由总法律顾问领导，法律事务

机构作为牵头部门，相关部门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合规管理工作体系，研究制定统一有效、

全面覆盖、内容明确的合规制度准则，加强合规教育培训，努力形成全员合规的良性机制”。
2016年 3 月，国资委选定中石油、中国移动、招商局集团、中铁和东方电气五家央企开展

央企合规体系建设的试点工作。



结合五家央企的试点工作经验，国资委于 2018年 7月公开征求意见后，于 11月 2日正式发

布《指引》。

《指引》首次对央企合规管理工作做出了综合性、系统性的规定。并且，与《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的自愿性原则有所不同，《指引》中虽暂未规定相应罚则，但明确规定“国资委负责指

导监督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工作”，并且要求“把合规经营管理情况纳入对各部门和所属企业负

责人的年度综合考核”。因此，我们理解《指引》对央企而言具有强制性。

同时，《指引》规定，“地方国资监管机构可以参照其内容，积极推进地方国企的合规管理工

作”。可以预见，其内容很可能将通过地方国资监管机构推广适用于各地的非央企性国有企

业。

二、《指引》的重点内容解读

《指引》中的以下内容值得重点关注：

(一)构建合规管理体系

《指引》第四条确立了央企构建合规管理体系的四项原则：全面覆盖、强化责任、协同联动、

客观独立。

《指引》第二章详细规定了企业内部的职责划分。在纵向上，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合

规委员会、合规管理负责人、合规管理牵头部门、业务部门各自承担不同的合规管理职责；

在横向上，合规管理与法律风险防范、监察、审计、内控、风险管理等职能统筹衔接。

值得注意的是，《指引》强调了合规机构在央企内部管理体系中的重要性：

 要求央企设立“合规委员会”，并设置合规管理负责人，由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企业合规

事宜；

 增加了合规部门在整个管理体系中的重要性，例如规定合规管理负责人直接向董事会和

总经理汇报合规管理重大事项、由董事会决定合规管理负责人的任免等；

 强调合规部门的独立性，明确合规管理牵头部门独立履行职责，不受其他部门和人员的

干涉。

(二)明确合规管理重点

《指引》强调，央企的合规管理工作应当突出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人员。

1. 重点领域：市场交易（反商业贿赂、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安全环保、产品质量、

劳动用工、财务税收、知识产权、商业伙伴等。

2. 促进商业伙伴行为合规：央企应对重要的商业伙伴要开展合规调查，通过签订合规协议、

要求进行合规承诺等方式促进商业伙伴行为合规。

3. 重点人员：



 管理人员；

 重要风险岗位人员：要求企业通过合规风险评估确定“重要风险岗位”，对重要风险

岗位的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和管理；

 海外人员：要求将合规培训作为任职、上岗的必备条件；

 其他需要重点关注的人员。

4. 海外投资经营行为合规：

《指引》第二条将“合规”定义为“中央企业及其员工的经营管理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监

管规定、行业准则和企业章程、规章制度以及国际条约、规则等要求。”其中对遵守国

际条约、规则的要求回应了央企海外投资的需求。

《指引》第十六条进一步规定了央企海外投资经营行为的合规管理要求，例如明确当地

法律法规、尽职调查、加强对境外机构管控、风险排查等。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

相信该《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的出台将为企业海外投资经营行为提供更为详细

的指引。

(三)合规管理运行和保障

对央企合规管理的运行和保障，《指引》从制度制定、风险识别、风险应对、合规审查、违

规问责、体系评估、考核评价、信息化管理、人员配备、合规培训、合规文化、报告制度等

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为央企的合规管理工作和具体措施做出了系统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合规制度和监控体系的建立和运行，不仅可以有效防控合规事件的发

生，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隔员工个人行为风险向企业传导，作为减轻企业相关责任的抗辩

事由。

三、小结

不同于此前针对特定领域的行业规范以及非强制性的参考性指南，也不同于既有的针对央企

合规问题的概括性要求，《指引》第一次对央企的合规管理工作做出了综合性、系统性的规

定，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合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值得与国有企业存在合作的商业

伙伴予以关注。


